中華經濟研究院

「事故商品處理模式修正方向」座談會
一、背景與目的

我國自97年7月1日起開始實施「應施檢驗商品發生事故通報辦法」，且已發生數次受社會矚目之召回矯正事件。為強化召回之成效，降低事故再發生率，本院接受標準檢驗局委託，進行我國事故商品處理模式之流程建議與制度修正研究。為瞭解並徵詢產官學各界對於事故商品處理模式之看法與意見，俾作為本研究提出政策建議之參考基礎，特舉辦本座談會。
二、討論題綱（背景說明請參見附件）
討論主題一：我國目前事故商品召回相關制度之修正方向建議
· 問題1：未來若強化通路商在召回案件中之協力義務，是否可行？有何利益與困難？

· 問題2：未來若要求義務人強化對客戶資料庫之建立與管理，是否合理可行？有何限制需要考量？
· 問題3：未來若修改商檢法，調整品牌商之定義（詳見附件說明），是否可行？有何限制需要考量？

討論主題二：召回作業程序之建議

目前本研究所規劃之召回作業程序主要有：召回義務人提出召回計畫（附件第5頁）並送標準檢驗局審查(執行期間定期提月報檢討（附件第7頁）(結案評估與案例資料保存。
· 問題1：就目前規劃之流程，是否有不足或應強化之處？

· 問題2：對於建議之二份表單範本，是否可行？有何不足或應予強化之處？ 
三、 時間地點及議程：

1. 時間：2010年09月14日（星期二）上午10點
2. 地點：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台中市分局（台中市南區工學路70號）
3. 議程

	09:30－10:00
	報到

	10:00－10:05
	主持人及貴賓致詞

	10:05－10:30
	引言簡報

	10:30－11:10
	第一階段討論與意見交流

	11:10－11:20
	休息

	11:20－12:00
	第二階段討論及意見交流


4. 聯絡方式

· 本案聯絡人：中華經濟研究院 分析師
陳孟君小姐
· TEL:（02）2735-6006 轉330

· E-mail: xyzqqq@cier.edu.tw
煩請將下調查表於09/09前回傳至：（02）2377-2692 洪嘉苹 小姐，謝謝。
	「事故商品處理模式修正方向」座談會

會議時間：2010年9月14日（星期二） 10：00～12：00

	姓名
	
	公司/單位名稱及現職
	

	聯絡電話
	
	聯絡手機
	

	聯絡傳真
	
	聯絡E-mail
	


附件：討論議題背景說明
主題一：我國目前事故商品召回制度之修正方向建議
經本計畫初步評析後，歸納出以下我國事故商品召回制度仍可再強化之處，俾以作為未來修正之建議方向。
（一）召回計畫之規劃階段應予以強化
目前我國事故商品召回制度，主要著重在召回的執行，而非召回計畫之擬定與審查，此可能不利於召回程序之有效快速執行。對此，建議透過強化召回計畫之擬定與審查，在第一時間使義務人能清楚掌握組織合宜的召回工作架構，並完備資訊蒐集彙整工作，以利召回動作。
（二）建立通路商協力機制
目前我國現行事故商品召回制度成效不高之關鍵問題，在於消費者聯絡資訊之掌握不足，即便透過大眾媒體宣導仍有其侷限性。現行制度規範之召回義務人，並不包括大賣場與通路商在內。惟有鑑於台灣銷售結構，大多是透過通路商作為銷售管道，故當發生召回案件時，需要仰賴通路商之協助提供。
本計畫建議參考日本消費品安全法第38條，「對於製造商或進口商若因主管機關下達召回處分而採取召回措施時，銷售業者則負有協力義務」，明確規定通路商在召回案件中之協力義務。又基於個資法第20條第1項規定，「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於為增進公共利益或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之場合，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故在需要召回之場合，通路商透過會員制度等，提供購買者聯絡資訊，應無違反個資法之問題。
（三）落實建立客戶或商品銷售資訊
為提高事故商品召回之成效，不論是製造商、品牌商與通路商，建議於平時落實建立完整的商品銷售資訊紀錄，以提高召回率。
 (四)品牌商責任之明確化
在召回案件中，由於品牌商往往為實際銷售或透過通路銷售之業者，故對購買者資訊掌握較高，且消費者之客訴亦多由品牌商受理，因此品牌商在事故通報與召回案件中，扮演關鍵角色。

按現行《商品檢驗法》規定，報驗義務人即為通報義務人，以及召回義務人。而該法第8條規定，「報驗義務人」為商品之產製者或輸出者；但商品委託他人產製，並以委託者名義在國內銷售或輸出時，則為委託者。
不過目前品牌商與製造商有可能以透過買賣契約之方式進行交易，因此不符合前述「委託製造商生產商品」之規定。則該項商品倘若發生事故，此時品牌商因並非報驗義務人，因此在法律上無「通報」與「召回」之義務。本研究建議，應參考民法第191-1條第2項，將品牌商定義為「在商品上附加標章或其他文字、符號、足以表彰係其自己所生產、製造、加工者，亦視為商品製造人」，以確定品牌商於召回案件中之義務。
主題二：召回作業程序之建議

依現行事故商品通報辦法，通報義務人於進行正式通報（事故發生後15日內）時，應檢附矯正措施之計畫。對於經風險評估屬於需要召回之案件，義務人即需提交召回計畫，由主管機關進行審查。本研究建議分為三個階段（見下圖），各有對應之作業程序與事項。

（一）召回計畫提出與審查階段
1. 義務人召回計畫與相關基本資訊提供
包含應召回數量（銷售數量）、各銷售管道之應召回數量資訊、對消費者聯絡資訊之掌握程度、召回率與達成所需時間之預估。

2. 擬採取措施規劃
包含對於「已掌握消費者資訊」部分、與對於「尚未掌握消費者資訊」部分之召回措施，以及義務人公司召回因應小組之組織、負責人層級與與內部管考機制規劃、問題產品之處置與存放。
3. 其他事項
包含需要主管機關提供之協助、召回文宣品之內容與呈現方式審查等。

4. 主管機關之審查
對業者提出之計畫，主管機關可組成小組進行審查，並提出修正建議或要求。

(二)執行成效階段
本階段作業程序必須視案情嚴重程度，決定執行成效之檢討密度(月考、季考)，並設計出合宜之月報表格式由義務人提報。其需針對以下可能之工作事項，進行管控： 

· 義務人提報月報表之檢討
· 主管機關建立量化查核指標（如刊登次數、篇幅、時間長短）
· 各宣導管道效果之評估：要求成功召回之消費者填寫簡單問卷，瞭解其知悉之管道。
· 召回成效與事故發生率，檢討修正召回率與執行時間
· 輿情檢討與主管機關之協助事項
(三)結案評估、案例資料保存與經驗分享
現行事故商品通報與矯正制度，對於召回案件結案標準尚無規定。對於不安全商品矯正制度而言，結案標準應與再發生率直接有關。對此，自應以召回率與再發生率作為評估項目，並透過正式評估機制決定是否達成結案標準。此外，亦需要求業者將相關資料保存一定期限備查，並做成檢討報告，以做為未來類似案件之參考。
（四）「召回計畫書」與提交審查之「召回執行報告」可能格式之範本：

負有召回義務之業者在擬定召回計畫後，應提交予標準檢驗局審查，除此之外，亦須提交執行報告書交由審查。
以下為「召回計畫書」與「召回執行報告」建議格式：
「召回計畫書」建議範本
	召回義務人資本資料
	1. 公司與負責人名稱

2. 登記地址與基本聯絡資訊

	召回產品基本資料
	1. 名稱與序號：

2. 生產期間：

3. 事故通報日期：

	召回產品圖片
	[image: image1.png]




	召回專案負責人/連絡人資本資料（召回計畫聯絡人需為同一人）
	1. 姓名與職稱

2. 連絡方式

	事故內容與召回原因
	事故內容：（例如發生ｘｘ起燒融事故）

事故原因：（例如電阻器過熱燃燒）

	預計開始召回時間
	＿＿年＿＿月＿＿日

	召回產品生產
與銷售情形
	1. 生產件數與時間：

2. 銷售方式

（1）自產自銷：＿＿＿件（＿＿年＿月至＿＿年＿月）

（2）透過通路商銷售：

· ＿＿大賣場：＿＿件（＿年＿月至＿＿年＿月）

· ＿＿大賣場：＿＿件（＿年＿月至＿＿年＿月）

· ＿＿大賣場：＿＿件（＿年＿月至＿＿年＿月）

3. 庫存（含銷售通路）：＿＿件

4. 無法掌握銷售資料：＿＿件

5. 其他：請說明

（註：生產件數應與銷售、庫存與無法掌握資訊件數吻合）

	預估購買者
資訊掌握程度*
（自召回開始之日起
90天內）
	1. 自產自銷：＿＿件
2. 透過通路商銷售：

· ＿＿＿大賣場：＿＿件

· ＿＿＿大賣場：＿＿件

3. 其他：請說明＿＿＿

	召回與處理方式說明
	1. 召回內容：（例如檢修、更換零件、更換新品或原價買回等）

2. 召回方式：

（1）可掌握購買者資訊部分：（例如電話或電郵通知、寄發信函、聯絡到府檢修）

（2）無法掌握購買者資訊部分：（例如發布新聞稿方式、海報張貼方式）

	預計召回期間與召回率預估
	1. 召回期間：

2. 召回率預估

（1）可掌握購買者資訊部分： 

· 1-3個月：＿＿
· 3-6個月：＿＿
· 6個月以後：＿＿
（2）無法掌握購買者資訊部分： 

· 1-3個月L：＿＿
· 3-6個月：＿＿
· 6-12個月：＿＿
· 12個月以後：＿＿

	與協力業者聯絡方式與情形安排
	1. 共同責任（如製造商、品牌商）廠商：

2. 通路/經銷商：（應說明取得消費者資訊情形）

3. 其他

	需要主管機關協助事項
	範例

1. 消費者資訊取得：發函＿＿＿賣場

2. 舉行記者會

	公司召回專案工作小組成員資料
	1. 姓名、職稱與連絡方式

2. 姓名、職稱與連絡方式

	其他
	（自由填寫）

	計畫提出時間
	＿＿年＿＿月＿＿日

	下次報告時間（應於本計畫報告提出後30天內）
	＿＿年＿＿月＿＿日

	附件
	（應檢附詳細銷售資料、新聞稿、通知函範本以及補充說明資料


*應與品牌商、通路商/銷售商先行聯絡後再進行預估。

提交審查之「召回執行報告」建議範本
	召回案件基本資料
	1. 召回義務人：

2. 召回開始日期：

	召回產品基本資料
	1. 名稱與序號：

2. 生產期間與數量：

	召回專案負責人/連絡人資本資料
	1. 姓名與職稱

2. 連絡方式

	召回執行成果
	1. 執行方式：

（1）可掌握購買者資訊部分

（2）無法掌握購買者資訊部分

2. 執行率

（1）可掌握購買者資訊部分：召回＿件（召回率＝＿＿％） 

（2）無法掌握購買者資訊部分：召回＿件（召回率＝＿％）

	召回執行成果
與改善規劃
	1. 執行檢討
（1）可掌握購買者資訊部分之執行率與前期預估值符合程度與改善方式

· 符合程度：＿＿％

· 落差原因：（例如賣場資訊提供不足）

· 改善方式：

(2) 無法掌握購買者資訊部分之執行率與前期預估值符合程度與改善方式

· 符合程度：＿＿％

· 落差原因：（例如賣場資訊提供不足）

2. 改善規劃：

	購買者資訊掌握
程度與說明


	1. 掌握程度

（1）自銷：＿＿＿件
（2）透過通路商銷售：

· ＿＿＿大賣場：＿＿件

· ＿＿＿大賣場：＿＿件
· ＿＿＿大賣場：＿＿件

（3）其他：請說明

2. 掌握程度與前期預估值之符合程度與改善方式

（1）符合程度：＿＿％

（2）落差原因：（例如賣場資訊提供不足）

（3）改善方式：

	需要主管機關
協助事項
	範例

1. 與協力業者聯絡困難

2.消費者資訊取得：

3.舉行記者會

	其他
	自由填寫

	報告提出時間
	＿＿年＿＿月＿＿日

	下次報告時間（應於本報告提出後30天內）
	＿＿年＿＿月＿＿日


召回計畫審議階段





資訊提供義務


販售通路資訊


消費者資訊





召回方式與管道(含主管機關之協助事項)


召回宣傳品審議


公司因應小組之組織與層級








量化查核指標         (   召回成效與事故再發生率


各宣導管導效果評估   (   主管機關之協助事項


輿情檢討








執行檢討階段





回收率         (資料保存要求


再發生率       (結案報告與經驗累積規劃





結案評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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